各分局广告(商广)科:

    针对媒介单位《广告经营许可证》经营期限年底到期问题,市处于08年5月4日以邮件形式下发了通知,要求其及时办理《广告经营许可证》变更手续,目前已有110家媒介单位变更了经营期限(名单附后),仍有1200家媒介单位未办理,请抓紧时间督促上述单位尽快到市处办理相关手续。现将有关要求强调如下：

    一、此次参加《广告经营许可证》经营期限变更的媒介单位只包括事业单位和企业，不包括社会团体。
二、变更《广告经营许可证》经营期限的前提是其媒介证明的经营期限已延长。上述单位媒介证明为：

1、杂志社为新闻出版部门颁发的《期刊出版许可证》；

2、报社为新闻出版部门颁发的《报纸出版许可证》；

3、电台、电视台为广电部门颁发的《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许可证》。
三、对上述单位法人证书的要求：

1、媒介单位的主体如是事业单位，要求其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已经年检；

2、媒介单位的主体如是企业，要求其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经营范围规范，如：《北京日月》杂志社为企业法人，其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的经营范围应包含：出版（或主办）《北京日月》杂志，利用《北京日月》杂志发布广告的经营范围。如其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经营范围不规范，应要求其规范后，再到市处办理《广告经营许可证》变更手续。
四、办理《广告经营许可证》经营期限变更具体步骤：
    1、领取（或下载）表格：可携带其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（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）、媒介证明原件到市处领取《广告经营变更登记申请表》；也可到市工商局网站用A4纸下载表格（一式两份），下载表格步骤：登录www.baic.gov.cn（北京市工商局）网站，点击“网上办事”，进入“下载中心”，点击“广告许可事项”，下载《广告经营变更登记申请表》。
    2、填写《广告经营变更登记申请表》：在“原登记事项”中按照其《广告经营许可证》上罗列的内容填写，“申请变更登记事项”中的“经营期限”一栏按照其媒介证明的期限填写，如《期刊出版许可证》的有效期限至2013年12月31日，其在《广告经营变更登记申请表》 “申请变更事项”经营期限一栏就填写至2013年12月31日。填写表格后要求其法定代表人在表格内亲笔签字，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。
3、提交材料：

（1）《广告经营变更登记申请表》一式两份；

（2）将其媒介证明用A4纸复印两份，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。

（3）广告经营许可证正、副本。

4、交表：携带单位法人证书、媒介证明原件及提交的材料到市处交表。
    5、市局受理后开据《受理行政许可通知书》，十个工作日后媒介单位到市局领取新的《广告经营许可证》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  告  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OO八年九月九日
